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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边国家海域管控的强化、域外国家对区域事务介入的加深以及海洋权益争端解决的发展，使中
国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所面临的海洋安全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打破了传统单一管制型观念，衍生出海洋维权、

公共服务、国际合作等多元化的现代管理理念。面对新的海洋发展形势和管理理念，迫切需要扩展中国已有
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内涵，并在相关立法和制度上做出应对。从立法层面上，以修改《海上交通安全法》作为
“软实力”保障，从海上通道安全保障、船舶污染防治、域外交通管制、争议海域有效管控等方面回应现代
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内涵的扩展。从制度层面上，通过完善海上交通安全执行机制、协调海事和海警外部职能
关系、拓展海上搜救责任区等方式，深化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硬实力”建设，维护中国的海上安全和海洋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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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交通安全与国家海上通道安全、海洋经济安全和海洋生态安全息息相关。21 世纪随着人类
进入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代，中国面临错综复杂的海洋局势，周边各国与中国在东海、南海围绕
岛礁主权、海域划界、海洋资源争夺和通道安全等方面存在着争端。这些海洋权益争端所涉及的海域
覆盖了中国主要的海上运输与战略通道，作为海上安全构成部分的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及执法的重要性
因此得以提升。然而，传统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以对船舶、船员管理以及内水、领海内的通航环境安全
保障、救助打捞为主要内容，与中国周边海洋争端对海上交通运输、海上通道所带来的安全形势已经
不相适应。对此，需要在海洋强国战略框架下做出适时的调整，赋予新的理念与内涵，借助于 《海
上交通安全法》的修改，在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和执法中考虑国家主权安全、海上通道安全及海上恐
怖活动等新的安全因素，在一定范围内纳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职能。

一、周边海洋安全局势需要拓展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内涵

近年来，中国周边的海洋安全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风险不断上升，这
些变化既源自于区域内复杂的海洋争端态势，也受到域外国家战略调整的因素影响，对中国的海上交
通安全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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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边国家海域管控的强化
近几年，中国周边国家都十分注重对海洋的管控，通过完善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和执法体制、扩充

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内容、强化对争议海域的实际控制等方式，固化其海洋权益主张，挑战中国的海洋
主权和管辖权。如菲律宾在海岸警卫队下设海岸警卫辅助队 ( Philippines Coast Guard Auxiliary，PC-
GA) 的民间组织，协助执行海事法律、维护海域安全、展开海难搜救等，以多元化的海上交通管理
主体加强对相关海域的管辖。① 越南海上交通执法，重视与海警司令部、海军等准军事与军事力量的
密切配合，并在 2012年《海洋法》中明确了交通运输部门进行海上执勤巡逻监管的权限。② 日本通
过“反恐三法案”③，将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安全内涵扩大至海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同
时授权海上保安厅在海上交通安全管理过程中使用武力。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成为周边国家实施海洋管
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2. 域外国家对区域事务介入的加深
一些南海的域外大国，如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不断介入南海，染指南海事务，意图将南海区域

问题国际化，使中国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所面临的海洋局势更加复杂和多变。首先，支持周边国家与中
国在海上执法领域的对峙。域外国家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海洋邻国的联合军演，塑造地区军事影响
力，鼓动周边海洋邻国与中国在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力量对峙，并在舆论上支持相关国家在相关海域问
题上的诉求。④ 通过外部支持的方式影响与中国存在争议国家的海上执法策略。其次，借口航行自由
侵入中国南海管辖海域。美国、日本等国常常单方面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以下称 《海洋法公
约》 ) 所赋予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借口，挑战中国在南海的管辖权，渲染其在所谓 “国际水域”享
有的航行权和科学研究权利。美国在航行自由的名义下，频繁派出军用舰机进入南海海域，甚至未经
允许进入南沙岛礁领海巡航。⑤ 再次，以海事安全积极推动区域安全问题国际化。域外国家在东南亚
安全问题国际化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事安全合作，提升东南亚国家的
海事行动能力，以此威慑和制衡中国。⑥

二、现代海上交通管理理念转变对拓展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内涵的导向性

中国海上交通安全管理长期形成以港口水域为主的管理模式，在管理理念上行政色彩浓厚。⑦ 单
一“管制型”海上交通管理理念已经落后于中国海洋经济、海上运输的发展和海洋维权需要，应树
立现代海上交通管理的新理念，由管理就是控制的传统管理理念转变为协作性公共管理、公益性社会
服务和战略性海洋维权理念。

1. 公共服务理念
公共服务理念是以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为目的，通过构建公共服务与产

品的供给机制，实现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理念。⑧ 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逐渐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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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本位的管理模式，由传统统治功能转向社会服务功能，通过提供具有公益性的公共产品满足社会
成员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随着国家管辖海域与海外利益的拓展，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公共性
不再局限于国内，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

第一，注重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传统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强调行政管理理念，即国家机关对国家
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① 而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则注重公共管理，二者的差别在
于前者忽视了行政管理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服务性作用。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公
共服务范畴，例如开发航路与疏浚航道，航标的测绘、设置与维护，船舶交通服务 ( VTS) ，通航环
境的治理与海洋环境保护，公益性海难救助等，这些服务属于公共产品，目的在于不断满足日益增长
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② 它们构成了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中涵盖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内在
要求。

第二，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公共性跨越了国内范畴而向国际层面延展。这种延展主要出于三
方面的考虑: 一是海事安全共同风险的应对。由于海洋的开放性，发生在国家管辖之外海域的海事安
全事件所产生的后果可能辐射至国家管辖范围内，如海上运输航线贯通不同国家的管辖海域以及公
海，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航线的影响会及于所有利用航线的国家，因此打击海盗
和海上武装抢劫成为利益相关国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所共同关注的议题。二是海洋环境保护的交互性。
虽然海洋被分为不同的海域而为沿海国所分割，但海洋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海洋污染的影响力会
随着海洋的流动性而扩散。因此，除了对本国管辖海域内船舶污染的防控外，对于邻接本国管辖海域
界限的外部海域所发生的污染事件，沿海国通常也需要严密监控。三是人道主义援助的普遍性。《国
际海上搜寻与救助公约》要求各国协议设立覆盖整个海区且互不重叠的搜救责任区，并在提供搜救
服务方面进行协调。由于国家间搜救能力存在差异，重大海难事故下单一国家有时难以独立承担人员
搜寻与救助任务，故同一海区内的相关国家往往会出于人道主义展开联合搜救，从而使海上搜救成为
一种区域公共产品。

2. 海洋维权理念
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在海洋权益争端中应当具备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理念，在具体管理措施、

管理方式和管理内容上以满足交通海权为考量因素，在管理理念和谋划上注重与海洋强国战略相
契合。

一是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与执行海洋维权具有配合性。所谓配合性是指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
中执行海洋维权是配合全局性的国家海洋强国战略而规划和实施的，具体包括空间配合性和时间配合
性。海洋强国战略全局性表现在空间上，即整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都
可以是战略的全局，③ 而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伴随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空间的拓展而向外延伸。海洋
强国战略全局性表现在时间上，即其贯穿于指导海洋维权的准备与实施的各个阶段和全过程，现代海
上交通安全管理执行海洋维权的时间跨度与海洋强国战略的时间全局性相吻合，存在于海洋强国战略
实施的各个阶段。

二是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中执行海洋维权具有低政治敏感性。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是沿海国在其
管辖海域内对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和秩序所进行的管理活动，作为沿海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海事安
全管控较少受到国际社会的舆论非议。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所涉及的防治船舶污染、应对海难事故、开
展搜寻救助、打击海盗与海上恐怖主义等内容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共同利益取向，不具有直接强调主权
宣示的意义，即使在争议海域，也不易引发其他国家的抵触。因此，通过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实现对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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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海域的管控，不仅可以避免海洋争端下的冲突升级，同时能够为国家对争议海域的有效管辖行为积
累有利的证据。

3. 国际合作理念
国际合作理念是指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应当积极承担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义务，强化对外海事安全

合作。现代海事安全管理的空间得到了拓宽，不再局限于沿海国领海之内，而是全面覆盖了包括毗连
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内的管辖海域，甚至特定条件下可以延伸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因
此，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不仅是沿海国对海上交通安全与秩序的管控，同时不可避免地涉及与其他国家
之间的关系。

第一，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联合性是海洋治理的应然方向。海洋环境和海洋活动具有内在的
跨国性和跨界性，船舶污染、海盗与海上武装抢劫、海难事故等，其影响范围不仅及于一个国家，凭
借单一国家也难以充分应对，由此产生对海事安全合作机制的需求。

第二，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国际合作是国际公约下的义务。国际海事组织 (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 制定的海事公约是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主要国际法依据，其中普遍要求
缔约国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充分利用已有的政府间、地区间的合作框架，深化双边、多边国际合
作。IMO海事公约中，涉及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国际合作领域较为广泛，在航行安全、防治船舶污染
和保护海洋环境、海上人命搜寻救助等领域，公约要求缔约国就信息交换、共同行动等展开充分的国
际合作，以履行海事公约的义务。

三、海洋强国战略下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内涵拓展及立法回应

传统意义上的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主要是对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行为的安全管理，① 立法和管理
实践通常将其归纳为船舶管理、船员管理、通航环境安全保障和救助打捞四部分。随着国际海洋争端
和海上运输业的发展与面临的海洋新形势，国家主权安全、海洋权益安全及海上恐怖活动等威胁海上
安全的因素，将会不同程度地进入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视野，成为 《海上交通安全法》修改过程中
需要加以考量的因素。

1. 海上通道安全保障
海上通道安全不仅是发展海洋经济的基本保障，也是国家海洋权益维护的基本范畴。由于中国与

周边邻国存在海洋主权与划界争端，加之各种海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愈加凸显了海上通道
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第一，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实施范围的扩大。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以国家管辖海域为空间基础，并依
据立法管辖权、执行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而具体展开。首先，在领海水域，沿海国实施海上交通安全
管理以国家主权为根本性依据。国家主权是国家享有独立地处置对内事务和决定对外事务的最高权
利，依据国家主权对外独立与对内最高的属性，沿海国对其领海水域实施的交通安全管理不受他国干
涉。其次，依据《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专属管辖权，沿海国海上交通安全管理范围由主权管辖水
域拓展至包括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内的水域。在毗连区内，《海洋法公约》并未直接规定
沿海国开展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权限，但中国的 《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内
容，且国际上也有部分国家在其国内法中规定对毗连区内安全事项的管辖权，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
度，中国可以积极推动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在专属经济区内，依据 《联合国公约》赋予的专属管辖
权，沿海国可以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就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人工岛与设施建设等事项实施
海洋管理措施。在大陆架上，《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的管辖权着重于自然资源利用，在 200 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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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沿海国可依据其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对船舶污染防控管辖权实施
海上交通安全执法。最后，沿海国凭借国际公约授予的权利，在特定情况下将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空
间范围延伸至公海。出于航行安全、污染防控等因素的考虑，国际公约赋予了沿海国在公海适度的管
辖权，如《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可在人工岛屿及其他人工构造物周围设置安全地带和避航区，
《干预公海非油类物质污染议定书》《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件公约》等国际公约规定沿海国可对公海
船舶污染事件进行干预等，都使沿海国在公海上实施海上交通安全管理获得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
因此，《海上交通安全法》的修改，可以针对不同海域下国际公约的管辖权授予，建立层次性海上交
通安全管理的管辖范围。

第二，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实施对象的扩大。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不仅及于本国国籍的船舶，也通过
无害通过、分道通航等制度将航行于本国管辖海域内的外籍船舶纳入对象范畴。 《海洋法公约》规
定，可就海洋环境保护、航线安全管理等需要，制定本国领海内的无害通过立法。在领海内，所有船
舶不分国籍均需遵守沿海国有关无害通过的规定，而且沿海国可自主决定是否建立分道通航制度以及
是否将分道通航制度提交 IMO审议。① 在领海以外的管辖海域内，沿海国也可对外籍船舶实施分道通
航，但需要将分道通航制提交 IMO通过，才能约束外籍船舶，② 否则，外籍船舶可拒绝对沿海国相关
定线制的遵守。对此，沿海国在领海外以分道通航制度对外籍船舶的航行管制须考虑四项因素，即主管
国际组织的建议，习惯上用于国际航行的水道，特定船舶和水道的特殊性质和船舶来往的频繁程度。③

2. 船舶污染防治
随着国际贸易量大幅增加和船舶数量的快速递增，船舶造成的污染成为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

来源之一。④ 控制船舶污染海洋是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一项传统职责，基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维护
海洋生态环境权益的要求，亦需要做出一定的延展。在 《海上交通安全法》修改的过程中，可以依
据《海洋法公约》，通过扩大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和执法的管辖范围，以港口国管辖与沿海国管辖为基
础，对外国籍船舶在中国管辖海域内侵害海洋环境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并对管辖海域外发生的可能
影响中国海洋环境的活动加以适当干涉。

第一，管理船舶排放性污染，保护国家管辖海域的生态环境。伴随国际航行的船舶靠港数量的不
断攀升和航运技术的革新，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中的生态环境维权范畴，已经不再局限于船舶油
污，防治船舶污染的维权范畴正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其一，防治船源排放性生物污染。船源排放性生
物污染，尤其指进出中国沿海港口水域的国际航行船舶违规排放船舶压载水而带来海洋外来有害生物
入侵，造成海洋生态损害。中国海域近年来赤潮频发，外来赤潮生物伴随船舶压载水侵入是重要原因
之一。⑤ 2004年 IMO通过《船舶压载水沉淀物控制和管理国际公约》明确了压载水排放标准，标志
着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在防治船源排放性生物污染问题上达成国际共识，对船舶压载水排放实施有
序监管是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执行生态维权的必然发展方向。其二，防治船源排放性温室气体污
染。船源性温室气体污染物主要源于船上动力设施的能源消耗。从局部空间看，在繁忙的港口和航道
附近，船舶温室气体集中排放对地区空气质量具有显著影响，从全球范围看，船舶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占全球 2. 7%。⑥ 2011 年 IMO 通过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 MAＲPOL73 /78) 附件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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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Guidance Note on the Preparation of Proposals on ShipssＲouting Systems And Ship Ｒeporting Systems for Submission to the Sub－commit-
tee on Safety of Navigation ，January 6，2003，IMO MSC /Circ. 10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编译: 《1974年 SOLAS公约第 V章航行安全及其相关导则》，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 12页。

参见《海洋法公约》第 22条。
宋山、李普前: 《议国际船舶防污染机制及中国的角色》，《世界海运》2017年第 12期。
梁玉波、王斌: 《中国外来海洋生物及影响》，《生物多样性》2001年第 4期。
袁象: 《低碳经济对我国海运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交通企业管理》2010年第 2期。



《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有关船舶能效规则的修正案，对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规制，并表
现出越来越严格的规定取向。① 将防治船源排放性温室气体污染纳入防治船舶污染范畴，是现代海上
交通安全管理伴随科技进步对生态维权内容认识的又一次革新，反映了现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防治船
舶污染理念完善化与立体化发展趋向。

第二，管理管辖海域外船舶污染，保护中国沿海生态环境安全。管辖海域外船舶污染，主要指在
中国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水域以外发生的船舶污染。一般情况下，中国对于管辖海域
以外的海上交通活动不具有管辖权，但当国家管辖以外海域发生的船舶污染可能殃及中国管辖海域
时，国际立法普遍允许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向管辖海域外拓展。如《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第 1
条与《海洋法公约》第 221条均给予了沿海国在公海船舶污染对本国利益产生危险或威胁时可采取
干预措施的权利。② 当然在目前国际法框架下，沿海国主张海上交通安全管理而对公海污染进行干预
的范围仅限于船源污染中严重且紧迫的情形。因此，现代海上交安全管理有关国家管辖海域外的生态
维权范畴，就内容而言具有限定性。

3. 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限制
船舶在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但 《海洋法公约》给予了沿海国对海洋资源开发的管辖权，

从而使其海上交通管制权有限地延伸至专属经济区，间接形成了对船舶航行自由的限制。当海上作业
区位于可航水域时，海上交通安全管理部门通过调整商船航路、航道、锚地的规划与选定，实施禁航
等交通安全管制等措施，监督和管理往来船舶的航行，避免其对海洋资源开发活动造成干扰，减少海
上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海上交通安全法》修改中对于专属经济区内的交通管制，需要通过以下两
个制度予以体现。

一是设置安全地带和避航区。安全地带和避航区制度是维护海上通航秩序以及通航水域内岛屿、
设施或其他人工构造物安全的重要措施。安全地带和避航区制度围绕船舶活动而设定，目的是维护通
航环境安全。依据《海洋法公约》规定，在领海内制定安全地带的宽度可由沿海国酌定，而在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水域内设置的安全地带应当满足相应条件。③ 避航区属于船舶定线制的一种形式，主
要是在通航水域内出于航行安全、军事需要或国家安全和权益保护需要等原因划定的禁止船舶驶入的
水域，依据划定期限分为永久性和临时性两种。领海内的避航区设置属于沿海国主权范围内事项，专
属经济区以及公海的避航区则需要再考虑国际组织主要是 IMO 的建议。在 《海上交通安全法》的修
订中，需对安全地带与避航区的相关规定予以明确，规范二者设置和公布的程序与条件，并规定非法
穿越相关区域的法律责任。

二是专属经济区内的船舶残骸清除。2007 年 《内罗毕国际船舶残骸清除公约》规定，沿岸国有
权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对造成重大海洋环境污染或有碍于通航的船舶残骸进行清除，该权利针对一切位
于其专属经济区内的船舶残骸，而不区分船舶的国籍。该公约规定沿海国可以要求船舶残骸的所有人
包括原船舶船长和经营人及时报告残骸的相关情况并对其是否构成危害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对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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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修正案要求 2013年 1月 1日以后建造的 400总吨及以上的所有国际航行船舶须满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 ( EEDI) 和
“船舶能效管理计划” ( SEEMP) 两项船舶能效标准，对船舶温室气体排放采取强制性措施。经 2018年修订后，该附件持续提高船舶
排放规制标准，明确从 2020年起船舶将禁止使用含硫量超过 0. 5%的燃料。

《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第 1条规定: “本公约缔约国，在发生海上事故或与此有关的行为之后，如有理由预计到会
造成较大有害后果，那就可在公海上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减轻或消除由于油类对海洋的污染或污染威胁而对其海岸或有关利
益产生的严重而紧迫的危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21条规定: “本部分的任何规定不应妨害各国为保护其海岸或有关利益，包
括捕鱼，免受海难或与海难有关的行动所引起，并能合理预期造成重大有害后果的污染或污染威胁，而依据国际法，不论是根据习
惯还是条约，在其领海范围以外，采取和执行与实际的或可能发生的损害相称的措施的权利。”

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水域内设置安全地带时，应确保其宽度与人工岛屿、设施或结构的性质和功能有合理的关联，这种
地带从人工岛屿、设施或结构的外缘各点量起不应超过这些人工岛屿、设施或结构周围五百公尺的距离，但为一般接受的国际标准
所许可或主管国际组织所建议的除外。参见《海洋法公约》第 60条第 5款。



进行定位和标记。沿海国可以行使残骸清除的相应权利，要求船舶残骸所有人限期对残骸进行清除，
包括由船舶所有人承担费用的强制清除以及紧急情况下的立即清除。《残骸清除公约》针对专属经济
区适用，拓展了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海上交通安全管辖权的渠道。该公约也为解决我国沉船沉
物打捞清除责任主体不明的具体法律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① 《海上交通安全法》在修改中可参考
《残骸清除公约》规定，将沉船沉物清除打捞主体统一为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管理人，同时设置残
骸清除基金制度加以保障。

4. 争议海域的有效管控
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对航行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是在争议海域，船舶航行也需要借助海上交

通安全管理部门所提供的服务。海上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对外发布航行规则、航行警告、禁航公告以及
提供助航设施等为船舶航行提供指引与辅助，一旦得到外国船舶的遵守或使用，即能从侧面印证对中
国的主权与管辖权的承认和认可。另一方面，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作为国家主权行为，客观上具有行使
主权和管辖权的证据作用。国际司法实践中，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和执法活动对领土取得中有效控制的
证明力也得到了认可，如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白礁岛案中，新加坡以对白礁岛 12 海里领海内失事船只
及海难事故的调查与报告为证据主张岛屿主权，得到了国际法院的认可。② 这说明海上交通安全管理
和执法活动不仅可以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保障通航秩序，而且为中国在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纠纷处理
中争取主动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其一，明确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立法的域外效力。域外效力指在我国主权海域和管辖海域范围外适
用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立法的情况。《海洋法公约》确定了公海自由制度，在六项公海自由权利中，与
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相关的包括航行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建造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
由、科学研究的自由。同时公约通过安全地带、避航区、船旗国管辖等制度设置，使得沿岸国主管机
关能够对他国船舶的公海自由权利进行合法限制，为沿海国实施域外海上管辖提供了空间。因此，在
《海上交通安全法》修订时，可以合理利用《海洋法公约》中的制度，在现有基础上将管辖范围拓展
至公海、争议海域以及其他国际通航海域。

其二，将影响海上交通的非传统安全因素纳入立法调整范围。自 “劳罗号”邮轮劫持案件发生
以来，③ 以海上恐怖活动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各国海上交通安全的影响日益突出。为加强对海
上恐怖主义的防范和应对，相关国际组织推动制定了一系列海上交通安全保障公约，成为国际海上反
恐执法的主要法律依据。④ 依据上述国际公约，各国家在他国主权水域外的区域，如毗连区、专属经

012 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 3期·国际法研究

①

②

③

④

目前中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与《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对沉船沉物打捞清除责任主体的规定互不协调。《海
上交通安全法》第 40条第 1款规定: “对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有潜在爆炸危险的沉没物、漂浮物，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
在主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否则，主管机关有权采取措施强制打捞清除，其全部费用由沉没物、漂浮物的所有人、经营人
承担”。《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 40条第 2款: “船舶沉没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及时向海事管理机
构报告船舶燃油、污染危害性货物以及其他污染物的性质、数量、种类、装载位置等情况，并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清除。”

Sovereignty over Pedra Branca /Pulau Batu Puteh，“Middle Ｒocks and South Ledge ( Malaysia /Singapore) ，”Judgment，I. C. J. Ｒeports
2008，p. 12．

《美国空中拦截劫持“劳罗”号邮轮的恐怖分子 ( 1985. 10. 10－10. 11) 》，https: / /www. doc88. com /p－2055371559601. html，
2020年 1月 12日访问。

1988年在联合国与国际海事组织的共同推进下，为防范和消减海上恐怖主义对国际航行船舶和大陆架、人工岛屿等“固定
平台”的影响制定了 1988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公约》。此
外，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以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2002年 1月，国际海事组织大会通
过了第 A. 924 ( 22) 号决议，要求修改现有国际法律和技术措施并审议新措施，以防止和打击针对船舶的恐怖主义和提高船上和岸
上的保安，从而减少对船上和港区旅客、船员和港口人员、船舶及货物的风险。为了加强海上保安，国际海事组织于 2002年 12月召
开海上保安外交大会，对《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作了修改，新增第 XI－2 章，并制定了《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
则》; 2005年 7月，在国际海事组织便利运输委员会第 32届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1965年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的修正案，增
加了有关加强保安措施的规定。



济区、大陆架、公海，对海盗和海上恐怖活动享有普遍管辖权，① 为中国在争议海域实施海上交通安
全管理提供了可供实现的有效路径。“9. 11”事件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力推动海上交通安
全保障立法进程，先后颁布了 2001年《港口和海上安全法》、2001 年 《港口安全和恐怖主义防范法
案》、2002年《海上运输反恐法案》等国内立法，采取法律手段对海上恐怖活动等非传统海上安全问
题进行规制与防范已成为普遍性的国际共识。在此背景下，《海上交通安全法》应当通过制定和完善
保安制度与维护船舶治安秩序的有关规定，将规制海上恐怖主义纳入立法调整范围，在强化国家海上
交通安全与海上通道安全的保障能力的同时，补充我国在争议海域实施海上管辖的法律依据。

其三，将国际海洋法制度中的维权内容融入国内法范畴。《海洋法公约》通过分道通航管理、设
定安全地带与避航区、外籍船舶无害通过管理、航行通信管理、海上人命搜寻与救助等制度设置，赋
予了沿海国主管部门开展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权利。公约对于沿海国上述管辖权行使的具体程序与条
件并未作出详细规定，② 沿海国可根据国家海洋利益维护的需求，通过制定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法予以
细化补充。因而，中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的修改应当注重对国际公约中维护海洋权益内容的汲取，
突出合理利用国际公约维权内容从而强化争议海域管控的立法取向。

四、海洋强国战略下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内涵拓展的制度机制保障

伴随着现代海上交通管理理念的变化，拓展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内涵需要相应的制度机制保障，提
升相关机构的执行效率，促进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优势互补，强化安全保障能力，加强海事安全国际
合作与交流，在海洋强国战略下实现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与国家海洋权益维护之间的良性互动。③

1. 完善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执行机制
为激发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功能，应完善相关执行机制，明确海事部门行使登

临权和紧追权的条件，完善中国管辖海域内海事巡航执法制度，在中国领海外管辖海域和与邻国的争
议海域中，与其他部门之间有机协调，建立信息交换共享机制，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其一，完善登临紧追制度。船舶实施登临权和紧追权是 《海洋法公约》赋予沿岸国家的重要权
利，也是中国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执法手段。目前中国登临紧追制度存在执法主体不清晰、适用
程序和具体权限不明确的问题。④ 完善登临紧追制度，一是通过立法明确授权海事部门行使紧追权和
登临权，二是规定紧追权和登临权的条件。

其二，完善中国管辖海域内海事巡航执法制度。以海上巡航执行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是一种传统海
事管理行为，在与周边邻国海洋权益争端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完善管辖海域内的海事巡航
制度，通过建立常态化海事巡航执法制度和充实海事巡航执法立法依据，实现对中国主张管辖水域的
全面监管。通过对外国籍船舶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为予以制止、纠正和进行调查取证，巩固
中国对争议水域的权利主张，申明捍卫国家主权与利益的严正立场，强化海域的实际控制。

2. 协调海事与海警在海洋维权中的职能
经过几轮机构改革，我国的海上执法部门被精简为海警部队与中国海事，二者共同承担海上执法

的职责，但两者的定位有所差异。海警是海上维权执法的主导力量，行使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的广
泛职能，宏观层面上通过巡航执法的方式宣示和巩固主权和管辖权，具体层面上在海洋环境、海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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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吴慧、商韬: 《海上反恐的国际法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 1期。
公约只是规定了授予沿海国主管当局执行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权利，对于权利行使的具体条件和程序，往往以“有充分理由

认为”“各国应制定法律和规章”“应采取为保证海上安全所必要的措施”等类似表述代替。分别参见《海洋法公约》第 111条第 1
款、第 210条第 1款、第 94条第 3款。

李志文、范天娇: 《〈海上交通安全法〉修改中对国家海洋权益的考量》，《中国海商法研究》2014年第 2期。
高智华: 《论实施国家海洋管辖权的若干国际法问题》，《东南学术》2009年第 3期。



源、海上治安、海洋科学研究等特定领域内展开专项维权执法行动。中国海事是海上维权执法的辅助
力量，并不直接担负海洋维权职能，而是配合中国海警共同服务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宏观战略目
标，在海上维权执法中表现为协助性。因此，通过有效的执法合作机制强化中国海警与中国海事的职
能衔接，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成效。

在争议海域应充分发挥中国海事在海上交通安全维权执法上的优势。海上交通安全执法虽然也体
现为国家行政管理行为的性质，但与海警海上维权执法不同的是，中国海事在海上交通安全执法时并
不直接宣示主权，更多地表现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航道维护、提供助航服务和航行安全信息服务
等，体现出一定的公益性与公共性特征，具有较低的政治敏感度。此外，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中国
与周边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海事安全合作已经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海事作为行政管理部
门更容易消除周边国家的警戒而增进政治上的互信，缓和因海洋权益争端而对区域合作所造成的掣
肘。因此，争议海域的海上维权执法应当以海警为主导，同时应充分发挥海事执法在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上的优势，提升中国海事在海上维权执法中的地位。为此，需要加强海警与海事海上执法合作。

一是建立海警与海事共同行动机制。针对海上搜救、油污事故等制定应急反应预案，对人员、船
艇的指挥与调配以及职责的分配与履行等进行事先安排，并定期展开联合执法演练，增进海警与海事
之间的协同合作能力。执法措施上增进海警与海事的合作，《海洋法公约》赋予政府公务船实施登临
和紧追的权限，① 海警与海事的执法船都具备此项资格。但从中国立法看，公海并非海事的执法范
围，因而有时需要海警介入保障海事的执法效率。尤其在海事执法船对违法船舶实施紧追时，如果在
管辖海域内无法实现，可提前通知海警，由其接替继续实施。

二是构建海上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对可疑违法船舶信息的相互通报机制，加强海警与海事之
间的信息情报交换并建立专门的通信网络，使双方能够对违法与危险信息、调查取证情况进行快速沟
通，确保对海上违法行为的及时准确处置。目前，中国海上交通管理领域有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 AIS) 、船舶远距离识别和跟踪系统 ( LＲIT) 、船舶闭路监控系统 ( CCTV) 、高频通信 ( VHF) 等多
元船舶信息化管理系统，在探索建立海上执法信息共享平台，配合区域联动执法和建立相关工作机制
时，应有机整合 CCTV、AIS、VHF、GPS 和短信预警等信息手段，继续挖掘船舶信息化监管系统的
潜力，通过全面掌握和快速传递辖区船舶通航情况，提前预估违法可能性，从而加大船舶违法查处力
度，提高现场巡航准确性和及时性，使辖区监管更高效。

3. 强化中国海上搜救责任区的保障能力
海上搜救是中国为区域提供的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之一，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事安全合作的

重点领域之一，具有较低的政治敏感度。然而海上搜救责任区与国家管辖权之间的内在关联，又使其
在海洋权益争端背景下具有独特的海洋维权内涵。

从中国自身搜救能力建设的角度推进海上搜救责任区的保障能力。一是完善海上搜救队伍构建。
对各种海上搜救力量进行层级化管理，建立政府—军队—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海上联合搜救队伍。根
据海上搜救需求，按照行动能力配置搜救资源。对于整合难度较大的海上搜救志愿者队伍，可以参考
海上搜救水平较高国家的惯常做法，由省一级志愿者协会对本辖区内的社会船舶、人员等进行海上搜
救志愿者登记，实施集中管理。对于军事搜救力量，强化同一级别军地搜救主管机构之间的对应关
系，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二是优化搜救装备的配备与部署。中国目前的海上搜救船艇数量在周边国
家中位列第一，但船舶最大续航能力却远低于日本，搜救飞机尤其是专业救助直升机、高速固定翼搜
救机与医疗救援机数量有限，无法完全满足远途海空立体海上搜救需求。② 因此，需要在合理分配现
有搜救装备的基础上，根据需求增补新装备。三是加快远海搜救基地建设。在东海海域，升级东南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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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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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海洋法公约》第 110、111条。
贾志艳: 《通用飞机海上应急救援需求》，《科学与技术》2019年第 18期。



海的主要搜救基地，提升海上搜救的续航和相应能力。在南海海域，依托永兴岛建设应急救援基地的
规划已稳步推进，但辐射范围主要及于西沙海域。南沙远海搜救基地的建设刚刚起步，虽然南沙群岛
海上救助中心已经在永暑礁挂牌成立，但目前只有“南海救 115”轮和“南海救 117”轮进行常态化
的轮流值守，① 综合保障支持能力尚需加强。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南沙海上救助中心的建设，借助
南沙群岛驻岛军事力量，以军民融合的方式提升南沙海上救助中心的装备、人员实力以及应急反应能
力。

从外部合作角度积极引导区域内海上搜救合作机制的建立。一是设立常态化的海上搜救联络机
构。承担搜救信息的整合分流、搜救力量的组织协调、联合搜救行动的规划制定等职能，加强与周边
国家的搜救需求沟通、能力建设交流以及搜救任务协作。二是完善搜救责任区重叠区域的协调机制。
海洋划界争端是影响国家间互信的一个核心因素，也是掣肘海上搜救合作的症结所在，现有的搜救责
任区重叠区域往往也是争议海域。对此，可专门就重叠区域内的搜救制定合作预案，以各国共同利益
即加强海上人命救援为推手，促进重叠区域内的国家共同承担海上搜救国际责任，为将来重叠搜救责
任区的划分奠定基础。三是组织联合搜救演习。通过联合搜救演习检验合作预案的有效性，避免在实
践中出现沟通协调不畅、搜救效能低下的问题，尽可能多的囊括区域内的国家，通过沙盘推演与实际
操作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多方搜救力量在通信、装备、指挥、行动等多方面的协作能力。四是充分利
用南海岛礁。可以有条件、有选择地接受区域内其他国家日常地使用南海岛礁港口停驻搜救船艇、飞
机或派驻遇险通信值守人员、医护卫生人员等，提升南海整体的海上搜救能力。

结 语

在中国与邻国仍存在海洋争端的背景下，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对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具有双重意
义，不仅是保障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主要手段，也是表明主权与管辖权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海洋环
境保护、海上搜救、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等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政治敏感度低，国际合作空间大。
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扩展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内涵，有助于打破中国与邻国在海洋争端上的僵持局面，
形成共识，管控分歧，为争端解决创造契机，为海洋开发与利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海上交通安
全管理层面上服务于海洋强国战略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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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交通运输部南沙群岛海上救助中心成立》，http: / /www.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9－01 /29 /c_ 1124059249. htm，2020年 1月
13日访问。


